
 

  

证券代码：600257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大湖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05 

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有

关子公司股权转让等事项的问询函》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2022 年 1 月 17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大湖水殖

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子公司股权转让等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22】

0037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问询函》）。《问询函》内容如下： 

2022 年 1 月 17 日，公司盘后提交公告称，拟签署《关于解除

<北民湖渔场兼并协议>的框架协议》转让北民湖渔场水面养殖使用

权，同时以 1 元价格转让控股子公司湖南东湖渔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东湖公司”）54.67%的股权，上述两项交易将对公司 2021 年净

利润影响合计约-1.67 亿元。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1.1 条

等有关规定，现请你公司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。 

一、公司公告称，转让东湖公司股权和解除《北民湖渔场兼并协

议》系响应政府水环境治理工作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所采取的措施。

请公司结合东湖公司和北民湖渔场财务数据，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以 

1 元对价转让东湖公司 54.67%的股权的合理性；（2）除上述方式外，

公司是否就其他水环境治理可行方案与相关方协商，如有，请说明最

终采取股权转让和解除协议方式的原因；（3）解除《北民湖渔场兼并

协议》后对公司 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

-7,118.37 万元的具体构成；（4）上述交易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

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 

二、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将不再拥有北民湖渔场水面养殖使用

权和东湖渔场水面养殖权。请公司结合主营业务构成、当前生产经营



 

  

状况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两个渔场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，包括营业

收入、净利润、资产总额、净资产等占比，转让后是否会对公司主营

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；（2）除上述两个渔场外，公司其他养殖水面

的经营情况，是否能够保证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开展。  

三、公司公告，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

过了《签署<关于解除北民湖渔场兼并协议的框架协议>的议案》和《关

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，截至目前，上述事项尚未通过股东

大会审议。请公司补充披露将上述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计

入 2021 年会计年度的合理性。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四、公司公告，上述两项交易预计对公司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

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分别为-7,118.37 万元和-3,556.11 万元。

请公司结合 2021 年业绩整体情况，评估公司 2021 年业绩是否存在大

额亏损，如涉及应当业绩预告的情形，请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业绩

预告，并做好相关风险提示。 

请你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立即披露，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之前

对相关事项予以回复，并对外披露。 

以上为问询函的全部内容，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，

尽快组织相关人员就《问询函》相关问题进行回复并履行相应的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
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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